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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9_A9_E5_85_AC_E5_c122_483211.htm 案情： 刘某于1999

年9月8日购买一栋房屋，购买价格为240万元，同月18日，刘

某向A保险公司购买了保险金额240万元的房屋保险，保险期

限为一年，并于当日交清了保险费。2000年3月15日，刘某将

该房屋以230万元的价格卖给李某,同时他没有经A保险公司同

意私下将保单转交给李某，也没有告知该保险公司。2000年5

月16日，该房屋因意外事故发生火灾而烧毁。事后，李某与

刘某先后向A保险公司索赔，均遭拒绝。 问：保险公司拒赔

成立吗？分析： （一）李某有权向A保险公司索赔吗？ 我们

知道，保险合同的变更是指在合同的有效期内，基于一定的

法律事实而改变合同的法律行为。即订立的合同在履行过程

中，由于某些情况的变化而对其内容进行的补充或修改。保

险合同的变更通常包括合同主体的变更和合同内容的变更。

其中，由于保险合同主体的变更大都是由保险标的的权利发

生转移而引起的，因而，合同主体的变更实际上是合同的转

让。 保险合同的转让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将保险合同中的

权利和义务转让给他人的法律行为。其实质是合同主体的变

更。保险合同的转让通常是由保险标的所有权的转移或出售

所引起，但值得注意的是，财产保险标的所有权的转移并不

当然地导致合同的转让，因为标的所有权的转移与合同的转

让是两种法律行为，在法律性质上，所有权的转移是物权行

为，而合同的转让是债权债务关系的转让。保险标的所有权

的转移仅取决于卖者和买者的意志，而保险合同的转让则要



取决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与合同受让人及保险人的意志。在

一般的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投保人通常是一个人。

被保险人的变更一般是由保险利益，即保险标的所有权、经

营权、收益权等的转让而引起的，新的权益所有人的品质、

责任心也会发生变化。而这些正是保险人判断保险标的所面

临风险的重要因素。因此，保险利益转让导致被保险人的变

更时，必须事先与保险公司协商，使其同意财产受让人为新

的被保险人，并在转让后办理变更手续，保险合同才得以继

续有效。否则，保险合同自然终止。此外，根据《合同法》

第77条第2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

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和第88条“当事人一方经对方

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

”以及《保险法》第20条“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和

保险人经协商同意，可以变更保险合同的有关内容。变更保

险合同的，应当由保险人在原保险单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

或者由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变更的书面协议”等规定，我们

也可得出：保险合同不能随着保险标的所有权的转移而自然

发生转让。保险合同的转让（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除外）

均须经保险人的同意才能转让，否则，保险合同自保险标的

所有权转让之日起失效。结合本案，刘某将其房屋连同该房

屋的保单一起转让给李某，虽然李某取得了该房屋的所有权

，对该房屋具有保险利益，但由于其受让的保单未经保险人

的同意而无效，因此，笔者认为，李某无权向保险公司索赔

，保险公司拒赔成立。 （二）刘某有权向保险公司索赔吗？ 

我国《保险法》第11条第2、3款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

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的利益。保险标的是指作为保险对



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保险利益产

生于投保人与保险标的物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为法律所承认

的、可以投保的一种法定权利，是投保人可以向保险人投保

的利益，是保险人可提供保险保障的最大额度。它体现了投

保人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害关系：投保人因

保险标的未发生风险事故而受益；因保险标的遭受风险事故

而受到损失。我国《保险法》第11条第1、2条款明确规定，

“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

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是承保与理

赔环节中必须严格审查的关键问题，财产保险一般要求从保

险合同订立到保险事故发生时始终具有保险利益（海上货物

运输保险比较特殊，投保人在投保时可以不具有保险利益，

但当保险事故发生时必须具有保险利益）。本案中，刘某在

与A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时是具有保险利益的，但后来由

于其已将保险标的（房屋）卖给了李某，因而当保险事故发

生时，刘某对该保险标的（房屋）不再具有保险利益，即便

其手中有保单，也是没有效力的。因此，保险公司拒绝刘某

的索赔请求也会得到法庭支持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